
证券代码：002113                     证券简称：ST 天润                   公告编号：2023-013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法院一审判决书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诉金额：本次公告涉及诉讼金额共计人民币 4,877,227.76 元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涉诉

各方如不服该判决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上诉，诉讼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

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ST 天润”）

已于近日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2）湘01民初227号、（2022）

湘 01民初 238号、（2022）湘 01民初 255号、（2022）湘 01民初 271 号、（2022）

湘 01民初 275号一审《民事判决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相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7 日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

书》（[2022]湘 01 民初 227、238、255、271、275 号）等相关材料。湖南省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自然人吴海波、翟清、梁月玲、温清浪、樊国清起诉公

司及相关人员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诉讼金额共计人民币 4,877,227.76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判决如下： 

1、被告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吴海波赔偿损失合计 455,870.72 元、向原告梁月玲赔偿损失合

计 13,010.56 元、向原告樊国清赔偿损失合计 214,714.39 元；被告赖淦锋对

原告梁月玲（案号[2022]湘 01 民初 255 号）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江

峰、戴浪涛、赖钦祥对原告樊国清（案号[2022]湘 01 民初 275 号）债务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 

2、驳回原告吴海波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原告翟清、温清浪、梁月玲、

樊国清的诉讼请求； 

3、案件受理费 

序号 原告 案号 被告 
案件受理费 

金额（元） 

原告承担   

金额（元） 

被告承担   

金额（元） 

1 翟清 
（2022）湘 01

民初 238 号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50.00 50.00 0 

2 温清浪 
（2022）湘 01

民初 271 号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赖淦锋 
1124.89 1124.89 0 

3 吴海波 
（2022）湘 01

民初 227 号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33194.06 28214.95 4979.11 

4 梁月玲 
（2022）湘 01

民初 255 号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赖淦锋 
1900.68 1615.58 285.10 

5 樊国清 
（2022）湘 01

民初 275 号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江峰/戴

浪涛//赖钦祥 

17678.00 15025.00 2653.00 

合计    53947.63 46030.42 7917.21 

4、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涉诉各方如不服该判决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 

起上诉，诉讼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湘 01民初 227 号、（2022）

湘 01民初 238号、（2022）湘 01民初 255号、（2022）湘 01民初 271 号、（2022）

湘 01民初 275号等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